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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指导标准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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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建设项目服务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573 号)及《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5）299 号)文件精神，全面放开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建

设项目收费价格（包括建设项目工程勘察设计服务收费标准），

实行市场调节价。鉴于此，为了规范我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收费

行为，维护市场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市场公平有序竞

争，保证工程勘察设计质量和工程安全，我省在基于收费标准

（2002 年版）基础上，并参考综合近年来湖北、湖南、重庆、

吉林、黑龙江、甘肃等省市颁布的设计收费标准，制定我省《市

政工程设计收费指导标准》（以下称《指导标准》）。本次修订

只针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及附加调整系数进行了

调整。

本《指导标准》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发布征求意见稿，

最终解释权归福建省勘察设计协会，协会保留进一步修订的权

利，并视《指导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反馈意见每五年修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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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1.1 适用于城市交通及附属工程（城市道路、城市立交、城市桥梁、

地下道路工程、公共交通工程、城市轨道交通）、给水工程、排水工

程、环境卫生工程、环境治理工程。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

2.1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市政

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

文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2.2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投

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法计算收费。对于无初步设计概算的工程项目，

工程设计收费按照可研等前期工作文件的投资估算额计算。

2.3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工程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2 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

程度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

2.4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

价在《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基础上，参考近

年来各省市颁布的的设计收费标准，确定的《工程设计收费计价表》

（表一），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

计收费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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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工程设计收费计价表

序号 计费额（万元） 计费基价（万元）

1 100 6.1

2 200 11.1

3 500 25.6

4 1000 47.6

5 3000 127.3

6 5000 200.9

7 8000 305.8

8 10000 366.4

9 20000 682.1

10 40000 1268.4

11 60000 1821.1

12 80000 2356.1

13 100000 2876.1

14 200000 5340.5

15 400000 9926.0

16 600000 14278.5

17 800000 18474.9

18 1000000 22576.3

19 2000000 41969.4

注：1.计费额>2000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 1.92%的计费率计算计费基价。

2.本表采用累进制收费计算，且＜100 万元的按照 100 万元计费额计算。

2.5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

杂程度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

专业调整系数：是对不同专业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

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福建省市政工程设计专业调整系数,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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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二）。

附表二 市政工程设计收费专业调整系数表

工程类型 专业调整系数

道路交通

工程

城市道路工程 1.0

桥梁、隧道工程 1.1

公共交通工程 1.1

景观桥（含景观人行桥） 1.5

市政工程
给排水、电力、通信工程 1.0

园林绿化 1.1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专业不同建设项目的工程设

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2002 年修订本）》中工程复杂程度分为三级：一般（Ⅰ级）、较

复杂（Ⅱ级）、复杂（Ⅲ级）。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

在相应章节《工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定。

附加调整系数：是对专业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尚

不能调整的因素进行补充调整的系数。新建市政道路附加调整系数取

1.0，改扩建道路附加调整系数为 1.3。

2.6 项目包含多个专业工程类型时，分别以各专业批准的初步设计概

算额为计费额基价，并按对应专业工程的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

度调整系数、附加调整系数等计取，分别计算各专业工程的基本设计

收费。

工程设计费支付方式：

3.1 全过程设计方式（含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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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服务）：

1 合同签订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支付至设计费总额的

20%作为定金；

2 提交方案设计文件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再支付至设

计费总额的 35%；

3 提交初步设计文件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再支付至设

计费总额的 50%；

4 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再支付至

设计费总额的 80%；

5 工程竣工验收（盖竣工验收章）支付至设计费的 100%。

3.2 阶段设计方式（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概算）：

1 合同签订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支付至设计费总额的

20%作为定金；

2 提交方案设计文件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再支付至设

计费总额的 50%；

3 提交初步设计文件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再支付至设

计费总额的 80%；

4 初步设计批复通过后 15天内，发包人应向设计人再支付至设

计费总额的 100%。

其他

4.1 除另有约定外，设计人所编制的设计文件的著作权属于设计人。

发包人可因实施工程的运行、调试、维修、改造等目的而复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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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但不能擅自修改或用于与设计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并不得为

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使用并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4.2 因规划方案调整、政府职能部门要求调整等非设计单位原因引起

项目变更的设计费用，设计单位应根据变更相应的建安费与发包人签

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设计收费按上述 2.3 条计算，并按八折计取。

4.3 发包人仅委托编制方案设计时，设计单位提供了达到规定内容和

深度要求的方案设计文件后，发包人应支付相应的方案设计费，方案

设计收费按上述 2.3 条计算，并按 30%计取。

4.4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分别为 6

份，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分别为 8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

份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工程设计中需要购

买标准设计图的，由发包人支付购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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